
彰化縣政府員工社團活動經費需求申請表 

社團名稱  申請年度          年 

社長姓名 

連絡電話 
 總幹事(無則免填)  

申請項目

(請勾選)

及金額 

1.□ 例行性社團活動，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場地費 

     □講師費 

 

     □設備耗材費 

2.□專案性社團活動，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講師費。 

     □交通費。(請參照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數額表) 

以上1至2項， 總計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活動 

計畫內容 

 

請簡述辦理活動規劃(例如:辦理期程、活動內容)、經費概算及活動特色等 

申請人：                   (請簽名)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日期： 

備註： 

一、各社團本自給自足精神得向社員定期收取會費支應，其標準由各社團自行訂定，

必要時本府得視員工文康活動費編列情形，於本府人事處業務費項下酌予支應社

團活動經費。 

二、例行性社團活動： 

 (一)申請期限：上、下半年各以3月1日及7月1日以前提出經費需求申請表(附表7)

之社團為限。如於上開期限後方提出申請者，則視經費餘額，酌予支應。 

 (二)經費支應項目：以場地費、講師鐘點費、設備耗材費為原則。 

 (三)額度上限：單一社團年度支應總額以2萬元為原則，分2期申請，並視經費餘額

及社團辦理成效，每期最高以申請1萬元為原則。 

  (四)核銷期限及單據：各社團應於當年度11月30日以前檢送相關單據(原始憑證、

付款清冊、銀行帳戶封面影本及所得通報表)(附件8)、經費需求申請期間之活

   附件7  



動成果紀錄表(附表9)及經費需求申請期間之簽到表(附表6)送本府人事處提出

申請核撥經費，逾期不予受理。 

三、專案性社團活動： 

  (一)申請對象： 

    1、社團年度中曾參加本府主辦之活動成果發表。 

    2、以社團名義代表本府受邀參加各類競賽或活動成果發表。 

    3、以社團名義代表本府受邀參加府外公、私立單位舉辦之公益活動或贊助義演 

者。 

    4、以社團名義代表本府參加全國性或區域性各項比賽或評鑑者。 

  (二)經費支應項目：以講師鐘點費、交通費為限，其中交通費則參照彰化縣政府暨

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三)額度上限：每社團年度至多支應1萬元為原則。 

  (四)申請期限：各社團應於活動或比賽20日前填妥經費需求申請表(附表7)報送本

府人事處。 

  (五)核銷期限及單據：各社團須於活動或比賽結束後1個月內，檢附活動或比賽實

施計畫或相關證明文件、相關單據(原始憑證、付款清冊、銀行帳戶封面影本

及所得通報表)(附件8)、當日活動或比賽成果紀錄表(附表9)及當日出席簽到

表(附表6)送本府人事處提出申請核撥經費，逾期不予受理。 


